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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奈曼旗
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
现将奈曼旗应急管理局《2023-2024年度奈曼旗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做好资金发放工作。



奈曼旗应急管理局
2023年12月25日


抄  送：奈曼旗财政局




奈曼旗应急管理局
2023-2024年度奈曼旗
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方案

    为切实帮助受灾困难群众解决基本生活困难，根据通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的通知》（通财资环[2023]932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下达2023年度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救助）443.91万元。为做好资金发放工作，特制定此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紧围绕“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节”的工作目标，周密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落细保障措施，严格救助标准程序，强化资金跟踪问效，上下合力，协同联动，确保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稳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两个至上”。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二）坚持分级管理。按照自然灾害分级负担、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和属地为主的要求，压紧压实各级政府救灾救助主体责任，提升受灾群众保障水平。
（三）坚持协调配合。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和优势，分工负责，无缝对接，合力推进冬春救助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四）坚持突出实效。冬春救助工作既要做到台账健全、措施细致、救助精准、效果突出，又要注重时效，确保在国家规定时限内完成所有工作，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三、工作任务
2023年1-9月份，我旗主要遭受了干旱、风雹等自然灾害，灾害共导致全旗10个苏木乡镇、34886人、11147.3公顷农田受灾，1556.2公顷农田成灾，195.3公顷农田绝收，直接经济损失3541.52万元。
（一）冬春需救助调查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财政厅关于印发《2023-2024年度全区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方案的通知》（内应急字[2023]91号）精神，我旗2023年9月对全旗冬春需救助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共有9个苏木乡镇上报了冬春所需救助资金请示和需救助人口台账，共有8028户21342人申请冬春需救助。
（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使用原则
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和《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救灾资金主要用于受灾群众救助（包括应急救助、过渡期生活救助、旱灾救助、抚慰遇难人员家属、恢复重建倒损住房、解决受灾群众冬令春荒期间生活困难等），要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的原则，切实管好用好冬春救灾资金。冬春救助资金不得优亲厚友，不得平均发放，严禁以慰问金形式发放，坚决杜绝资金挪用问题，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三）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分配方案
2023年冬春救助资金根据需救助人数，中央按照每人208元标准配备救助资金，此次下达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要严格按照《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做好相关资金发放工作。按照上级资金分配标准，将我旗2023年冬春救助资金分配如下：
	序号
	单位
	需救助人口（人）
	救助资金
（万元）
	备注

	1
	大沁他拉镇
	215
	4.472
	

	2
	东明镇
	798
	16.5984
	

	3
	青龙山镇
	2938
	61.1104
	

	4
	沙日浩来镇
	8022
	166.854
	

	5
	土城子乡
	10
	0.208
	

	6
	新镇
	4460
	92.768
	

	7
	治安镇
	1094
	22.7552
	

	8
	黄花塔拉苏木
	384
	7.9872
	

	9
	固日班花苏木
	3421
	71.1568
	

	
	合计
	21342
	443.91
	


此项资金由旗财政部门直接下达给项目主管部门——旗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按照资金分配方案提供“一卡通”清册。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规范操作。各苏木乡镇必须按照需救助台账人员进行救助，不得擅自变更、扩大资金使用范围。务必坚持受灾人员本人申请书或者村民小组提名, 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公示无异议后，将《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已救助人口一览表》报苏木乡镇政府审核。苏木乡镇政府审核后，规范准确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报旗应急管理部门审批。联系人：李秀娟，联系电话：4226575，邮箱：869228845@qq.com。
    （二）完善手续、以备核查。请各苏木乡镇场街道务于2023年1月12日前完成申请、评议、公示、审核及一卡通录入工作，各苏木乡镇场街道要组织业务人员认真学习掌握《自然灾害灾情统计调查制度》、《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自治区实施细则等文件，熟悉政策措施和操作规程，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完善档案材料。资金发放完成后，将灾民救助花名册、嘎查村公示照片、民主评议记录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两份（一份留在苏木乡镇政府存档，一份报送至应急管理局灾害防抗救援和物资保障股）。
（三）强化管理，跟踪问效。此款系中央下达的2023年度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主要用于因2023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冬寒春荒期间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情况的救助，各苏木乡镇场街道要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旗财政和应急管理局将实时跟踪调度，确保资金直达基层、直达受灾群众，杜绝资金截留、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不得优亲厚友，不得以慰问金形式用于临时救济，如发现挤占、挪用、套用、冒领救灾款等违规使用现象，将依法追究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四）广泛宣传，强化引导。要加强冬春救助新闻宣传，及时公布冬春救助政策、资金分配使用、工作措施等有关情况，增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高政府公信力。要加强与主流媒体的沟通协作，广泛宣传救助成效，提升冬春救助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展现党和政府关心关怀群众的良好形象。
附：1、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已救助人口一览表
    2、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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